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２

证券简称：金马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９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扭亏为盈。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

４３０００

万元

－４４０００

万元 亏损：

５３９．８９

万元

－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约

０．８５

元 亏损：

０．０４

元

－

注：上年同期公司总股本为

１５０７５００００

股，本报告期末公司的总股本为

５０４５７４１４９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１

年公司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导致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报告期内，由于美元对日元的汇率波动，导致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鲁晋王曲发电公司的日元掉期产品

产生非经常性收益约

４１２７３

万元，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中的非经常性收益约

２３２１６

万元。

扣除日元掉期非经常损益后，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约

２０１９４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报报告中进行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１０

证券简称：

ＳＳＴ

华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２３１．９３

万元

－４１４．９３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１６

元

－０．０３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本公司主要子公司自贡通达机器制造有限公司仍是亏损，亏损金额与去年持平。公司净利

润与

２０１１

年同期相比亏损减少

１８３

万元：（

１

）子公司新疆美辰燃气有限公司收入大幅增加，净利润比

２０１１

年同期增加

９６

万元；（

２

） 子公司深圳市华新润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股票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

８９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同期股票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

－６０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未经审计，上述财务数字均为预测数据。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３

证券简称：北玻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披露了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及全

文，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为：

１０％－４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上年同期

修正前 修正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同比变动

幅度的预计范围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１０％－４０％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４０％－５０％

盈利：

２９７７－２４８１

万元

盈利：

４９６２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１

、由于欧债危机延续和国内房地产调控，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能源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

响，国内外市场需求下降，导致订单数量和价格下降，盈利减少；

２

、本期政府补贴收入较上年同期比较有较大下降。

上述综合因素使得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比较有较大的下降。 公司正在采取一

系列措施，比如：调整产品结构和市场布局、新技术、新产品开发、挖掘内部潜力、提高内部生产和管理效率、

优化管理和严格控制成本和费用支出等等，以应对各种不利的外部经济市场环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具体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

告中详细披露。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３

证券简称：北玻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与第一创业摩根

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高新开发区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高新

技术开发区支行、中信银行洛阳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招商银行洛阳分行营业部共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关公告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决议要求，公

司通过向全资子公司上海北玻镀膜技术工业有限公司增资的方式将募集资金用于“

ＮＧＣ－Ｘ

低辐射（

ＬＯＷ－Ｅ

）

镀膜玻璃机组产业化” 项目的未完成投资中的

８０００

万元变更实施地点至上海市松江科技园光华路

３２８

号，

变更实施主体为上海北玻镀膜技术工业有限公司。

为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稳步实施，提高募集资金投资效益。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一”）与上海北玻镀

膜技术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以下简称“乙方”）、第

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丙方”）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

议》。 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资本户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募集资金待验资完成后全部转

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０２２７０１４２１０００３６１０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专户余额为

８０００

万元。 该专户

仅用于以甲方二为项目实施主体的

ＮＧＣ－Ｘ

低辐射（

ＬＯＷ－Ｅ

）镀膜玻璃机组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存储收益，甲方将专户中

８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以如下方式存放：

其中：

３０００

万元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期限

６

个月；

２０００

万元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期限

３

个月；

３０００

万元为活期存款。

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并通知

丙方。 甲方如需支取资金，上述存单须先转入专户，并及时通知丙方，上述存单不得用于提供质押。

二、乙方应向甲方提供银行结算账户服务事宜，及时、准确地办理人民币资金收付结算业务。

三、甲方、乙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四、丙方作为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

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乙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

查询。 丙方每季度对甲方进行现场核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和使用情况。

五、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段晓东、周鹏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及时、

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

查询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六、乙方应按月（每月

１０

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

七、甲方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八、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

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内容向甲、乙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

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九、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

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

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２

证券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业绩预告情况 同向大幅上升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累计净利润的

预计数（万元）

约

１

，

０５０－１

，

２５０ ４７８．８７

增长：约

１２０－１６０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约

０．０３１－０．０３７ ０．０１４

增长：约

１２０－１６０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否。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是因为： 子公司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

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收益增加，以及子公司珠海力合投资有限公司停止股票投资业务和公司转让原子公司

力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后，相应业务损失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中进行详细披露。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２

证券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应到董事

９

名，

９

名董事均参与了表

决，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关于子公司深圳力合华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参股深圳力合光电传感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子公司深圳力合华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

１

，

６００

万元参与深圳力合光电传感技术有限公司的

增资，增资价格为每股

８

元。其中

２００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

１

，

４００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增资完成后，深圳力

合华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深圳力合光电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２．８５７１％

股权。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嵇世山、冯冠平、高振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郑欢雪、李杰、张文京认为：公司子公司深圳力合华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

１

，

６００

万元参与

深圳力合光电传感技术有限公司的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在审议和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嵇世山、冯冠平、高振先已按规定回避

表决，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关于

上述关联交易作出的决议。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４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参与深圳力合光电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增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２

、关于向珠海华冠电容器有限公司提供借款到期展期的议案

同意公司和子公司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向子公司珠海华冠电容器有限公司的借款余额

８００

万元和

２００

万元，展期一年。 该款项作为扩大电容器生产线专项流动资金，资金占用费按还款时商业银

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执行。 珠海华冠电容器有限公司以其自有资产提供担保。

独立董事郑欢雪、李杰、张文京认为：公司和子公司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向子公司珠海华

冠电容器有限公司的借款余额

８００

万元和

２００

万元展期一年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作出的相关决议。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４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的公

告》。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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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深圳力合光电

传感技术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公司子公司深圳力合华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合华清”）拟与深圳市中创富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新疆久丰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深圳力合天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

企业及个人共计

１３

位投资者，按每股

８

元的增资价格，向深圳力合光电传感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合

光电”）增资人民币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其中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计入注册资本，

１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计入资本公积。力合

华清投资

１

，

６００

万元，其中，

２００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

１

，

４００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增资完成后，力合华清持有

力合光电

２．８５７１％

股权。

２

、公司董事冯冠平先生、董事总经理高振先先生担任力合光电董事；此次增资方之一深圳力合天使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深圳力合天使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司董事冯冠平

先生担任深圳力合天使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副董事长嵇世山先生、监事长张东宝先生担任

深圳力合天使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力合天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为公司关联法人。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深圳力合华清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参股深圳力合光电传感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关联董事嵇世山、冯冠平、高振先回避表决，具有表

决权的六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上述议案。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４

、本次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５１％

，此项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５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方情况介绍

１

、关联增资方情况

此次增资方之一深圳力合天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关联法人。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

主要经营场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大楼

Ｂ

座

３０３

室

合伙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开展股权投资和企业上市咨询业务。

该合伙企业股东为深圳力合天使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９

，

５００

万元，出资比例

９５％

）和深圳力合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５００

万元，出资比例

５％

）。

该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深圳力合天使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注册资本

８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冯冠平。 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３０％

的股权。

２

、其他主要增资方情况

（

１

）深圳市中创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执行合伙人为深圳中创富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创业投资、投资咨询等。

（

２

）新疆久丰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注册地乌鲁木齐，执行事务合伙人为

久银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股权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和投资咨询。

（

３

）上海武岳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注册地上海，执行事务合伙

人为上海武岳峰高科技创业投资顾问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主营业务为创业投资、投资咨询等。

（

４

）常州武岳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注册地常州，执行事务合伙

人武平，主营业务为创业投资、投资咨询等。

（

５

）无锡清研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注册资本

８００

万元，注册地无锡，法定代表

人张小平，主营业务为高新技术企业投资咨询、科研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和自有资金投资等。

三、力合光电基本情况介绍

１

、基本情况

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注册资本

５

，

５００

万元，注册地深圳市，法定代表人李月秋，主营业务：光电显

示及触摸屏用镀膜产品及组件、光电传感材料及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公司参股公司深圳力合高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持有

２０．９８３％

的股份）持有该公司

６０％

的股份，为其控股

股东。

２

、本次增资前后力合光电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

增资前

投资额

增资后

注册资本

（万元）

比例

（

％

）

注册资本（万

元）

比例

（

％

）

深圳力合高科技有限公司

３

，

３００ ６０．００ ０ ３

，

３００ ４７．１４２９

深圳市中创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０ ０ ３

，

６００ ４５０ ６．４２８５

新疆久丰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０ ０ ２

，

４００ ３００ ４．２８５７

深圳力合华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０ ０ １

，

６００ ２００ ２．８５７１

深圳力合天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０ ０ １

，

２００ １５０ ２．１４２９

上海武岳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０ ０ ８００ １００ １．４２８６

常州武岳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０ ０ ８００ １００ １．４２８６

无锡清研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０ ０ １６０ ２０ ０．２８５７

其他股东

２

，

２００ ４０．００ １

，

４４０ ２

，

３８０ ３４．００００

合计

５

，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７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３

、经营情况

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所（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审计，力合光电主要财务数据如

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３１９

，

８２８

，

５８４．４５ ２８１

，

１８１

，

８１２．８３

总负债

２２７

，

２３５

，

０７０．８３ １９６

，

０８２

，

８９５．４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９２

，

５９３

，

５１３．６２ ８４

，

１２４

，

９７８．２５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５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９１

，

５３８

，

４５５．７９ １９８

，

１５３

，

３１０．０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８

，

４９４

，

５９６．２８ ２６

，

０７３

，

４１４．１２

四、增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定价原则：参照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所审计的力合光电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股东

权益

９

，

２５９．３５

万元，确定增资价格为每股

８

元。

２

、增资金额：

力合光电本次增次中，投资人以货币形式向力合光电总计增资人民币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其中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计入注册资本，

１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力合光电的注册资本由原来的人民币

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增加至人民币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其中，子公司力合华清向力合光电增资

１

，

６００

万元，其中，

２００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

１

，

４００

万元计入资本

公积，占力合光电增资完成后的

２．８５７１％

股权。

３

、增资款的支付方式与期限：

增资扩股协议约定的划款前提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投资人以货币形式足额将本次增资

款划入力合光电验资账户。

４

、合同生效：协议经各方正式签章完成之日起生效。

五、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力合光电所处行业发展前景较好，资产质量、研发能力，经营状况良好。力合华清投资力合光电，有助于

扩大创业投资规模，公司将通过加强对参股公司管理，提升服务，不断提高公司投资收益。

六、期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力合光电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１

，

６００

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郑欢雪、李杰、张文京认为：公司子公司力合华清投资

１

，

６００

万元参与力合光电的增资暨关联

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在审议和

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嵇世山、冯冠平、高振先已按规定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关于上述关联交易作出的决议。

八、备查文件

１

、独立董事对此项关联交易事项事前认可意见；

２

、独立董事对此项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３

、力合光电增资合同；

４

、力合光电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审计报告；

５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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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经力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及

子公司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华科技园”）与子公司珠海华冠电容器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冠电容器”）签订了《借款合同》，公司及清华科技园按照所持华冠电容器股权比例，分别向其出借

人民币

１

，

６００

万元和

４００

万元（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为控股子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至

２０１１

年末，华冠电容器已分别向公司和清华科技园提前还款

８００

万元和

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珠海华冠电容器有限公司提供

借款到期展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清华科技园向子公司华冠电容器提供的借款余额

８００

万元和

２００

万元展期一年。

二、借款事项概述

１

、借款金额及期限

截止本公告日，华冠电容器向公司和清华科技园的借款余额分别为

８００

万元和

２００

万元，展期一年，华

冠电容器可根据资金情况提前还款。

２

、资金主要用途

此项借款是作为该公司扩大电容器生产线专项流动资金。

３

、资金占用费的收取和担保

此次借款将按还款时商业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向华冠电容器收取资金占用费。 同时，为保护公司

及清华科技园的合法权益，华冠电容器承诺以其自有资产为此次借款提供担保。

三、华冠电容器

华冠电容器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注册资本

５

，

２００

万元，公司直接持股

８０％

，

子公司清华科技园持股

２０％

。 主营业务范围为：片式电容器、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的生产、销售。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１１３

，

９８３

，

６７５．６０

元，总负

债

３０

，

５０６

，

７７６．６２

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８３

，

４７６

，

８９８．９８

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８１

，

３３５

，

４７９．１８

元，净利润

７

，

１７１

，

５９４．２０

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１０５

，

８４０

，

５７１．０２

元，总负债

２１

，

９２３

，

９３０．８６

元，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

８３

，

９１６

，

６４０．１６

元，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８

，

６６７

，

３７７．３１

元， 净利润

４３９

，

７４１．１８

元 （未经审

计）。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华冠电容器资产状况良好，偿债能力较强，扩大电容器生产线进一步提高了盈利能力。 公

司提供借款展期支持，有助于其缓解扩建生产线后生产运营流动资金周转紧张局面。 华冠电容器以自有资

产为借款展期提供担保，降低了资金回收风险。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郑欢雪、李杰、张文京认为：公司和子公司清华科技园向子公司华冠电容器的借款余额

８００

万

元和

２００

万元展期一年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表决

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作出的相关决议。

五、截至目前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除上述借款外，经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及子公司清华科

技园， 按照所持子公司珠海华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分别向其出借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和

２００

万元。

上述两项借款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２．６７％

。

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不存在逾期情况。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９

证券简称：仁智油服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２２７

，

９２７

，

６３７．７８ １７５

，

１９６

，

３１１．７１ ３０．１０％

营业利润

２１

，

２０１

，

５３６．７７ １６

，

９０１

，

７０７．７３ ２５．４４％

利润总额

２０

，

７８１

，

９３３．６５ １７

，

００２

，

０７５．６１ ２２．２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６

，

６６５

，

９１０．１１ １３

，

６６８

，

６０２．２２ ２１．９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５ ０．１６ －６．２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４３％ ５．５６％ －３．１３％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８７７

，

０９５

，

１８０．０９ １

，

０２７

，

４２２

，

８３４．２１ －１４．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６７８

，

７９９

，

１６７．８０ ６９８

，

１６８

，

３８１．８０ －２．７７％

股本

１１４

，

４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４

，

４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５．９３ ６．１０ －２．７９％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

１

、经营业绩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经营情况良好，主营业务保持稳步增长，实现营业总收入

２２７

，

９２７

，

６３７．７８

元，利

润总额

２０

，

７８１

，

９３３．６５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６

，

６６５

，

９１０．１１

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０．１０％

、

２２．２３％

、

２１．９３％

。

公司经营业绩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市场的稳定增长和公司募投项目的逐步投入，使得公司的产能进

一步提高；同时公司也进一步加强市场开拓的力度，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稳步增长。

本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比上年同期降低

６．２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比上年同期降低

３．１３％

，主

要是由于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首发上市，本报告期公司的总股本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２

、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总资产

８７７

，

０９５

，

１８０．０９

元，比期初减少

１４．６３％

；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６７８

，

７９９

，

１６７．８０

元，比期初减少

２．７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５．９３

元，比期初降低

２．７９％

。 变动的主要原因：

（

１

）公司报告期内按照总股本数以每股

０．３２

元的比例派了发现金红利

３６

，

６１７

，

６００．００

元；

（

２

）公司本年上半年产生的净利润增加。

３

、增减变动幅度达

３０％

以上的主要财务指标说明

本报告期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０．１０％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在新疆区域的新业务规模

持续增加，同时由于募投项目的逐步实施，公司钻井液技术服务能力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报中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的公司经营业绩进行了预计：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在

１０％－４０％

之间（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公告在巨潮资讯网站

上的《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钱忠良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张曹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田琳女士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股票简称：博彦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４９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自然人共同增资子公司的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次共同增资事项的基本情况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与自然人赵霁萌在博彦科技会议室签署《博

彦数据系统（北京）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下称“博彦数据增资扩股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共同增资公司

全资子公司博彦数据系统（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称“博彦数据”）。 此次增资中，博彦科技以现金形式出资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有增资后博彦数据

４０％

的股权，赵霁萌以现金形式出资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有博彦数据

６０％

的股权。 增资完成后，博彦数据的总股本为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博彦科技总经理办公会会议决议，通过了《关于与自然人共同增资子公司的议案》。

会议同意本次对博彦数据的增资安排，批准了《博彦数据增资扩股协议》并指派总经理马强先生，具体实施本

次对子公司的增资事项。

据《公司章程》和《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则，该变更事项在总经理权限范

围内，无须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本次对子公司的增资事项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二、本次共同增资方的基本情况

赵霁萌，女，身份证号码为身份证号码

１２０１０３１９６９０１２６＊＊＊＊

，本次增资前未持有博彦数据股权。 本

次交易对方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拥有订立协议的权利和行为能力。 交易对方与本公司

５％

以上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次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博彦数据概况：

名称：博彦数据系统（北京）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

５

号院

１

号楼（烽火科技大厦）三层

法定代表人：马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数据处理；应用软件服务、基础软件服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计算机技术培训；销

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计算机系统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博彦数据系统（北京）有限公司，原名紫光博彦商用软件服务（北京）有限公司，是公司的一家控股子公

司。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召开总经理办公会。 会议决定将公司控股子公司紫光博彦商用软件服务（北

京）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博彦数据系统（北京）有限公司”。 公司以

１０

万元对价，收购该子公司

１０％

股权。 收

购完成后，博彦数据系统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据《公司章程》和《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等相关规则，该变更事项在总经理权限范围内，无须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核准，完成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手续。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向博彦数据借款余额共计

１１

，

６８６

，

４０５．２１

元。 未来博彦数

据将在本次增资事项办理工商变更完成之日起两个月内以自有资金偿还对公司的欠款。如逾期不予偿还，公

司将对未偿还部分按照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收取资金占用费。 截止目前，公司未向博彦数据提供担保，或委托

该子公司理财的事项。

２

、增资前博彦数据的财务情况：

根据北京智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智德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６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智德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７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以及公司财务统计，博彦数据系统（北京）

有限公司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３

，

５５８

，

７４６．５７ ３

，

５９６

，

４１３．５８

总负债

８

，

２１２

，

５４９．９１ ８

，

６２２

，

４９５．１１

净资产

－４

，

６５３

，

８０３．３４ －５

，

０２６

，

０８１．５３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

主营收入

５

，

２９０

，

２８６．６０ １３５

，

９０５．２３

净利润

－３８３

，

９１５．９５ －３７２

，

２７８．１９

３

、增资前后博彦数据股权结构

股东

增资前 增资后

持股数量 占比 持股数量 占比

博彦科技

１００

万股

１００％ ４００

万股

４０％

赵霁萌

０ ０ ６００

万股

６０％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增资对价及其确定依据

依据北京中财国誉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紫光博彦商用软件服务（北京）有限公司拟实施股权转让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财国誉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４７

号〕，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博彦数据净资产

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４５１．２５

万元。

根据北京智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智德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７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博彦数据净资产为

－５

，

０２６

，

０８１．５３

元人民币。

考虑到博彦数据的业务能力、成长空间和技术研发实力，经增资方协商一致同意：以

１

元人民币

／

股的价

格，由博彦科技以现金形式出资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有增资后博彦数据

４０％

的股权。 由赵霁萌以现金形式出

资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有博彦数据

６０％

的股权。 增资完成后，博彦数据的总股本为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２

、增资款及其支付

公司和赵霁萌同意在签署本协议后十日内，完成《博彦数据增资扩股协议》所约定的各自增资金额的支

付。

３

、批准及变更登记

在增资协议获得董事会通过之后， 由增资方和博彦数据共同负责办理本次股权转让及法定代表人的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博彦数据给予一切协助和配合。

五、本次增资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有利于充实博彦数据的实力，带动该子公司内管理和研发团队的积极性。 同时有利于满足客

户对软件开发与服务、系统集成、硬件的需求。 帮助公司开拓系统集成领域等新的领域，从而提供全面服务，

扩大对客户的影响力与博彦的业务规模。

目前，博彦数据注册资本只有

１００

万元，不能满足博彦数据未来发展的需要。 为了更快更有效的满足博

彦数据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与该公司管理团队同意进行本次增资。 本次增资之后，博彦数据将获得发展所

需的资金。 本次增资有利于转变博彦数据经营情况不佳的状况，也有利于激励管理团队进一步充实业务。 考

虑到该公司现有团队不可复制的客户资源以及业务模式， 公司在本次增资安排中给予博彦数据管理团队一

定的倾斜。

本次共同增资后，公司将不再具有博彦数据的控股权。 未来增资事项工商变更完成后，公司的合并报表

范围将发生变化。 因为截至目前，博彦数据业务开展有限，预计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数据产生大的影响。

六、本次增资存在风险

本次增资完成后如博彦数据经营， 及其业务所处市场环境出现重大变化可能会对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

响。

七、其他

本次增资完成后，博彦科技仍将委派人员参加博彦数据的董事会和监事会，以便确保博彦数据的运营保

持正确的发展方向。

八、备查文件

１

、总经理办公会决议

２

、博彦数据增资扩股协议

３

、审计报告

４

、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股票简称：深赤湾

Ａ／

深赤湾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２２／２０００２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山集团）的通知，南山集团

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起通过二级市场买入公司无限售条件

Ａ

股

７５

，

１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０．０１％

。 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１．

增持方：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增持目的、方式及计划：南山集团作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由于看好公司的发展前景，在过去的

１２

个

月内 （自首次增持之日起） 以自身名义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 累计增持比例未超过公司总股份的

１％

。

３．

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情况见下表：

增持前 新增 增持后

Ａ

股

３７０

，

８０２

，

９００ ７５

，

１００ ３７０

，

８７８

，

０００

占总股本比例

５７．５１％ ０．０１％ ５７．５２％

４．

上述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等有关规定。

５．

有关该增持事项的说明：

南山集团在法定期限内将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四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36

2012

年

7

月

14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600598

证券简称：北大荒 公告编号：

2012-13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上半年内部控制建设与实施进展情况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依据黑证监上字

[2012]1

号

"

关于做好

2012

年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工作的通知

"

精神，黑龙江北大荒

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扎实推进内控规范体系建设与实施工作。 现将上半年的内部控制建

设与实施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内控规范体系建设与实施进展情况

㈠强化内控规范体系建设与实施意识，为内控规范体系建设与实施提供组织保障。

1.

召开全公司内控规范体系试运行动员大会，强力推进内控规范体系建设实施。

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2

日召开全面推进建设实施内控规范体系电视电话会议， 加快推动内控规范体

系在公司范围内的试运行，会议总结

2011

年内控建设工作、布置

2012

年内控建设实施工作。

2.

公司成立风险控制管理委员会，为内控规范体系建设与实施工作提供组织保障。

为了加强对内控建设与实施工作的领导，公司下发《关于加强内控建设实施工作的领导及调整组织机

构的通知》，根据公司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工作需要，将公司

"

内部管理控制委员会

"

变更为

"

风险控制管理

委员会

"

，并对组成人员进行了调整。

㈡内控规范体系建设与实施的具体情况

1.

编辑出版公司《内部控制手册》（试行）。

公司将

2011

年内控规范体系建设工作成果形成的三类内控文件（岗位职责说明书、内控管理制度、业

务流程）编辑整理汇编成册，印刷了公司《内部控制手册》（试行），下发到公司总部及所属单位，并以文件形

式要求内部控制规范体系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公司试行。

2.

明确公司及分、子公司

2012

年风险控制工作重点内容。

为了加强公司及分、子公司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工作，按照公司

2012

年重点工作要求，公司下发《

2012

年度风险控制工作要点》，明确公司

2012

年风险控制工作内容，指导分、子公司有重点地开展内控工作。

3.

编制《

2012

年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实施工作方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黑龙江监管局 《关于做好

2012

年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工作的通知》（黑证监上字

[2012]1

号）文件精神要求，公司编制

2012

年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实施工作方案，上报公司经理层，经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及时报送中国证监会黑龙江监管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4.

为进一步推进落实公司内控规范体系建设实施，公司开展自查整改活动。

为加快推进公司内控体系建设与实施进程，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有效防范各类管控风险，结合监

管机构提出的年报审核意见，公司下发《关于认真开展自查整改加强内控体系建设的通知》，自

5

月

28

日

至

6

月

30

日开展了公司总部及子公司范围的自查整改活动。

5.

梳理、修订公司治理制度。

为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满足外部监管机构对公司治理结构合规性要求，建设良好的公司内控环境，公

司已聘请管理咨询机构对公司治理相关制度文件进行全面梳理和修订。 目前此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6.

实施管理信息系统监理项目。

4

月中旬，管理咨询机构对公司管理信息系统项目实施监理服务，建立了公司信息系统管理制度及业

务流程，对涉及信息系统管理的岗位职能进行明确定位，并出具了公司信息技术管理建议书。

7.

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对内控业务知识进行培训。

上半年公司组织分、子公司参加中国会计学会和内部审计学会组织的内控培训。

二、下步工作思路

㈠公司依据《

2012

年度风险控制工作要点》认真组织实施下半年的内控工作。

7

月份，管理咨询机构将

对内控设计的有效性进行测试，下半年外部审计机构将对公司内部控制执行情况进行审计。

㈡加大宣贯、培训力度，明确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是公司永恒的主题，强化内部控制在企业经营管理

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意识，通过解放思想，引起公司主要领导及其他员工的高度重视，同时结合公司实际，

实事求是地做好内控工作。

㈢公司审计部门将依据年度审计计划，组织专门人员对分、子公司内部控制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对审

计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将出具审计决定书并限期整改， 充分发挥内部审计部门在内控执行中的审计监督作

用。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503

证券简称：华丽家族 公告编号：临

2012－030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2

年

7

月

13

日

通过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7

月

6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

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

,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由曾志锋先生提议，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聘任娄欣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经公司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确定其年薪为人民币

30

万元，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

7

名同意，

0

名反对，

0

名弃权。 ）

特此公告！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十三日

附简历：

娄欣，男，

1970

年

4

月出生，硕士学历，历任中国电子进出口珠海公司销售经理，珠海汇润电子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证券代码：

002640

证券简称：百圆裤业 公告编号：

2012-029

山西百圆裤业连锁经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政府对公司上市奖励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大力推进民营经济转型跨越发展的意见》（并发

[2011]34

号）

"

对在中小板或创

业板上市的民营企业奖励

500

万元

"

的规定及市领导的批示精神，公司于近日收到太原市政府的上市奖励

资金伍佰万元整（

￥5,000,000

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将本次收到的政府奖励作为公司营业外收入，计入

2012

年度

当期损益。 具体会计处理仍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百圆裤业连锁经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176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

2012-044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发

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1

、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

、主持人：公司董事章建中先生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2

年

7

月

13

日下午

14

：

30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7

月

12

日至

2012

年

7

月

13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7

月

13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7

月

12

日下午

15

：

00

至

2012

年

7

月

13

日下午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宜春市环城南路

581

号公司办公楼楼

5

楼会议室。

6

、会议出席情况：

（

1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

16

名，代表股份

159,335,98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54％

。 其中，现

场出席的股东或股东代表为

2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59,156,78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50％

；参与网络投

票的股东为

14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79,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4％

。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

3

）见证律师及保荐机构代表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159,320,08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

；反对票

15,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0.01%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2

、审议通过《未来三年（

2012-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159,319,08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

；反对票

15,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0.01%

；弃权票

1,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3

、审议通过《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159,319,08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

；反对票

15,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0.01%

；弃权票

1,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周群、燕学善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七月十四日


